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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钟 华

以盛行母系制而著称于世的云南省宁蒗县境内的永宁摩

梭人，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通过本

年的跟踪调查（包括深入社人 区的访谈、上门入户的问卷

调查、典型调查、个案分析、现场观察、查阅资料等各种方

法），试图探析商品经济发展对摩梭母系家庭的影响及其演变

趋势。

一、对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为了从宏观层面上掌握摩梭母系家庭的当代变迁，我们

于 年 月，对永宁乡处于中心地区的永宁、拖支、泥

鳅沟、温泉、落水 个行政村所属 个自然村，进行了登门

入户的问卷调查，从随机抽取的 个样本中，可以概略地

摩梭母系家庭在当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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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关信息。现将调查所得，并以过去民族学家的调查及

我本人在此之前的调查作为参照，对有关问题作对比分析。

第一、母系家庭在社区中的比重

永宁摩梭昔日的家庭模式，以母系大家庭为主，这种家

庭的主要特征是血统以母系计，财产由母系继承，一个母亲

所生子女全部生活在母亲身边，成年男女过着男不内娶、女

不外嫁，夜晚男到女方访宿、夜合晨分的走婚生活。据

年民主改革时对永宁中心区忠实、开坪、温泉、八株、拖支、

落水 个乡 户，占户的普查，母系家庭共 ；母

系父系血统并存的双系家庭 户，占 ；父系家庭

户 ，占 。显然，母系家庭几占当时家庭户数的一半。

年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由于农村建制不

断变化，至 年 月我们前往调查时，乡已改成行政村，

且所属区划也略有变化，但大的区域仍未改变，故我们仍以

昔日调查的中心区域为调查范围，以利于作对比。调查结果

显示，母系家庭的比重不但未减少，还有呈上升的趋势：在

个随机抽取的样本中， ；双母系家庭 个 ，占有

个，系家庭 个 ，占占 ；父 。在设系家庭有

定调查区域时，对行政村级我们采取了按母系比重大、双系

比重大、父系比重大三种情况分层抽样的方法；到了自然村

社一级，除个别外，我们采取按全村总户数的 以上随机

抽取。

必须说明的是，对于摩梭家庭类型，学界一般划分为母

系、双系（母系父系并存于同一家庭中）、父系三种类型，这

主要由血统来划分。事实上，对于一个摩梭家庭的性质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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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计，不能完全反映其实质。还应包括家庭财产继承、赡

养及抚养关系这一重要因素。据我本人的调查，摩梭双系家

庭多为母系家庭中出现某对从夫居或从妻居的婚姻现象，或

少数父系家庭中出现个别成员的走婚现象而形成的，他们并

无单独的世系计算或单独的继承权，皆依附于其母系或父系

整体家庭而存在，与整个家庭成员一样履行着自己的权利和

义务，因此从严格意义讲，并不属于一种独立的类型（或模

式）。从总体而言，这种情况多出现于母系家庭中，且母系家

庭又占据着摩梭社区家庭户的绝对多数，故双系家庭中包含

了绝对多数的母系家庭户。从这个角度讲，母系家庭的实际

户数应大于统计表中的数字，父系家庭亦如此。即实际上应

只有母系、父系两种家庭形式，双系家庭的数字应按实际情

况分别计入母系、父系两种家庭类型中。但为了对比的方便，

我们仍用了原来的三种类型。

第二、家庭规模及家庭结构

摩梭母系家庭的一个特点，是人口多，代数多，家长

（达布）主要由女性（母亲或长女）担任，她们管理着家庭经

济、生产生活的安排，主持一日三餐的祭祀等，另有一位男

性长者（舅舅）负责出面主持对外事务及重要祭祀，故一般

被称为内当家与外当家，但实际上责任大、担子重的是内当

达家 布女家长。

据 年的统计，当时六个中心 户、区计有

人，每户平均 人，这些家庭一般包括 代成员。一

般来讲，母系家庭的平均人口稍多于父系家庭，但拥有 多

人的家庭已不多，在整个六个乡中，人口在 人以上的母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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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仅洛水 户，共有成 人②。员有

个样我们此次 涉本的问卷调查（回收率为

及 人，户均人户 人，其中人口最多的口为

人，代户母系家庭为拖支的达都家，共 计 但已于近期分

家，原因是人太多，不好吃住。其余多在 人以下。从总的

（不分类型）统计看，当代摩梭家庭人口规模，以 人居

多， ，而几近占了被调查总户数的 人以上仅占

这些家庭一般由 代代人组成，其中以 居多，占了总数

代人以的 上很少，仅占 左右。

表 家庭人数情况

表 家庭代数组成情况

那么，母系家庭户与父系家庭户相比，在人口规模及代

数组成上，又呈怎样的状况呢？

我们的调查统计表明，母系家庭人口总体上多于父系家

庭，组成代数也多于父系家庭（基于前面所述之原因，暂不

与双系家庭作对比）。譬如在我们此次抽取的 个父系家庭

的样本户中，人口在 人的占 人以上为 ，而在

个母系家庭样本户中，人口在 人的仅占

人以上的占 。尽管两类家庭人口在 人居多这点

上近似，但绝对人口母系家庭仍居多数。与此相应，家庭人

口组成的代数母系家庭亦多于父系家庭，且此状况比人口数

更为明显。譬如由 代人组成的家庭，母系家庭占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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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组成的家庭，母系 ，父系，父系家庭为 家庭占

家庭占 ，相反， 代人组成的家庭，母系家庭仅占

父系家庭却占了

表 各类家庭人口规模

年 年间母系家庭规模的变化情况，由于

难于查找到 年时总体情况的统计表，只能就具体的家庭

户来讨论，但家庭代数组成情况，却有调查统计可资对比③。

统计数字表明， 年来摩梭家庭的代数组成变化不大，仍以

代人组成的家庭居多，但 代人组成的家庭呈下降趋

势， 年时占 年时降至 ；而 代人

组成的家庭，已由 升至年的 年的

，至于 代，已由 年时的 降至 ，但由于样本的随

机性，可能会有遗漏。

表 母系家庭代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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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用同一户数来作 年的

对比调查，但尽可能在相同区域作了调查，所以还是可以窥

视到其间的变化情况的。

第三、婚姻形式

摩梭家庭类型与其所采取的婚姻形式直接相关，婚姻形

式的变化，直接促成家庭类型的变化。

永宁摩梭人实行着两种婚姻形式：走婚及嫁娶婚。前者

以配偶双方夜合晨分、非从一方而居为其特点，后者则以举

行婚仪、从夫居或从妻居为其特点。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前

者称为走婚，后者称为结婚。走婚与母系家庭相适应、相伴

随，它保证了母系血缘群体的生存、继承和发展，若无此，也

就没有了母系家庭。结婚，为父系家庭的生存和繁衍所必需，

故它与父系家庭相适应。长期以来，这两种婚姻形式并存、相

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出现了某些交替的现象，从而形成被

民族学界称之为“双系家庭”的状况，它与纯粹的母系、父

系家庭共存于永宁摩梭社会中。

那么，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永宁摩梭人的婚姻

状况又有哪些变化呢？表 是我们对几个村抽样调查的成年

人婚姻状况的统计（调查时间：

位成年人（ 岁以上）中，过走婚我们所调查的 生

活的 人占成年人总数 ，其中男性 人，占走的

婚总数的 ，女 性 人，占走婚总数的 ；结

婚的 人，占成年人总数的 ，其中男性 人，占

结婚总数的 ，女 性 人，占结婚总数的

从总体上看，成年人中走婚的比例仍大于结婚形式。但各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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鳅沟及洛水则与此相反，走婚的比例远大于结婚者。缘何如

此，留后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摩梭成年人中有相当比重的

人 人，占成年人总数的属未过婚姻生活的人，计

。这些人大体由以下几部分构，比结婚者高出

成： 生理有缺陷 在校学生； 大龄 家青年；者；

庭被人忌讳（如被认为养蛊）者； 喇嘛。我们在调查中惊

奇地发现，当代摩梭人过婚姻生活的年龄在推迟，一般 岁

以后才走婚或结婚者并不鲜见，男性尤其如此。据《永宁纳

年前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一书所反映的资料， 永

宁中心区 个乡成年男女婚姻状况统计如下：阿注婚姻（即

走婚） ，不含阿注（走婚对象）同居（即不明媒正占

。与之相比娶）；结婚占 ， 年后的今天，结婚者的比

重在加大，走婚者的比重在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外来文化

情况有较大差异，拖支村结婚者的比例远大于走婚者，而泥

成年人婚姻状况统表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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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及过去的极左政策。随着改革开放、旅游业的发展，在

一些风景旅游区（如落水、温泉瓦拉片），年轻人们又开始盛

行走婚，母系家庭的比重在增大。而在一些民族杂居的社区

（如平静、开基），结婚者的比重仍较大。

在建立配偶 择偶观念上， 年前的情况关系之基础

是：男子选择女阿注（配偶）时，第一重视貌美、年轻，第

二考虑是否能干，对自己是否热情。女子选择男阿注（配

偶）时，家庭富裕和才貌出众则成为主要标准。 我们此次问

卷调查的情况是：

表 择偶条件情况统计

份问卷被调查人中，女性 人，占 人，，男性

占 。无回答者多为女性，因不好意思。从回答者的情况

看，其择偶条件勤快能干占首位，老实厚道第二位，有钱财

及长得漂亮已退居第四五位，有知识文化是一部分女性对男

性的要求。看来，今日的青年男女的择偶标准更注重实际，务

实的成分多了，这与双方生产、生活、经济、责任联系的加

强有关。除了结成夫妻家庭的人外，昔日走婚配偶之间仅以

性爱及情感为基础，无更多的其他联系。而今，配偶双方、男

子与其子女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农忙时双方互到对方家中帮

忙、男子常去照看自己的配偶及孩子、乃至有条件的人家把

走婚所生子女接到自己家中就近上学，等等。因此，对配偶

的选择，更增多了一层理性的成分。

建立配偶关系的途径，昔日主要是通过日常接触、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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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和庙会等，现今仍以此类活动为主，但已增加了新的内

容，比如看电影、进卡拉 厅、部分邻近永宁街的青年还

开始了进舞厅等，但这仍为少数。对大多数摩梭年青人来说，

他们仍生活于传统的、相对闭塞的农村社区中，过着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故劳动中、生活中、节日或喜庆

娱乐中相识，仍是结偶的主要途径。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同

一村长大相识的，竟占了 ，在劳动中、娱乐中相识的

，经人介绍相识各占 的占 ，在亲戚家相识的，

仅 ，无回答者占占 。我们曾对配偶家庭相互

距离情况作了调查，其结果如下表：

表 配偶家庭相互距离情况统计

显然，人们的通婚范围仍以地缘关系为主，这种婚姻关系

网在一些社区内纵横交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网络，网络越大，

也就人多势众，特别是在一些丧事场合，显得很突出，蕴藏于其

间的，还有当今一些利益的分配及资源的利用和占有关系。

二、对四个社区的典型调查

在问卷调查的同时，我又采用了典型调查和个案分析。

典型调查在四个社区（三个类型）进行：

（一）平静村（原皮匠村），系民族杂居村，除主要居住

着摩梭、纳西两个支系外，还有汉、藏、白、彝等民族相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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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居，文化交融性强。

（二）拖支村，为土司嫡系阿占升（第 任土司阿应瑞

子）的分封领地之第 ，且偏处一隅，土司文化影响大。

（三）下落水及瓦拉片，两村一在泸沽湖畔、一在温泉，

一在东、一在西北，皆离永宁乡政府 政治、经济中心稍

远，昔日又以典型的母系制为其特点，而今成为风景旅游区，

外来文化冲击大。

平静村

平静村计有农业人口 户，摩梭 户，约占总户数的

，集中居住在扎美寺（永宁最大的喇嘛寺）右侧一带，摩

梭名叫阿拉瓦，昔日汉名七家村，现在普遍叫摩梭队。据说

这里最早有 户摩梭居住，故名。他们多系土司家族成员扎

美寺肯补（又译为堪布）家奴。民国年间，永宁土司从丽江

请来了打银、打铜、打铁及缝衣、制鞋的纳西工匠，给以特

殊的照顾政策（免除劳役、划给居住地盘等），此地开始有了

纳西人。之后，一些为生计而来的纳西皮匠渐占优势，故名

皮匠村。藏、白、汉等民族之住户，多为做生意而落籍此地。

几十年来，共居一个社区的各族人民友好相处，互通有无，相

互联姻，在生活习俗、生产技能等方面相互影响，尤其在婚

姻家庭方面，对该社区影响较大，父系家庭的比重在不断增

加。当然，由于该社区摩梭多为土司家奴，故不乏由土司婚

配者。就当前来看，由于它处于政治、经济中心区域，受外

来文化影响大。这方面，埃古家族系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

事例。据 岁的埃古 丹史介绍，埃古家在这里安家的老祖

男的叫咪加若，女的叫阿阿咪，他们都是俾子（奴隶），后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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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出嫁

甲阿 嘎玛（养女）独玛（女）
走婚 （走婚），无后，过继养女） 男，独身

纳西家）
丹史独支
（男，上门藏家）

给若丹史
独玛拉措 男，拟结婚）
（女，先走婚 庸青（女）
后同居）
拉它咪 给若 娜几（女）
（男，配偶）

咪加若
（男， 独支（男）夫）
阿阿咪 丹 扁玛埃古都
（女，妻） （女，出（男，夫） 嫁）

独玛
（女，妻）

埃古 独支
（女，出嫁）

注：为简便起见，人名前省去家
名“埃古”，但为了避阿支玛 免同名混淆，

（女， 个别人名前冠以家名。独身）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代（即咪加若那代）为夫妻家庭；

第二代（咪加若的二女一男）有走婚（长女甲阿独玛）、结婚

（子丹都娶妻）、独身（次女阿支玛）；第三代有走婚（甲阿独

玛的养女嘎玛）、先走婚后同居（丹都的长女独玛拉措，与同

村的拉 给若走婚，生了它咪 个孩子以后同住女方家）、结

婚（丹都的二女扁玛、三女独支皆出嫁）；第四代已过婚姻生

活的男女皆结婚（嘎玛的独女、独玛拉措的长女皆出嫁，独

玛拉措的长子已上门、次子准备娶妻）。这第四代中有扁玛嫁

本村纳西人家，丹史独支上门拖支（外村）藏族家。

结婚成一家，现已有 代，其族系网络如下表：

扁玛
女，出嫁



第 13 页

年以前，老母亲阿阿咪与其子女住在一起（父亲早

逝），儿子丹都结婚后，于 年分出另立门户。阿阿咪去

世后，她的两个女儿甲阿独玛及阿支玛两姐妹及养女嘎玛组

成一家。两姐妹去世后，嘎玛的女儿出嫁，便与其独身的儿

子做一家。另， 扁玛出嫁后仍居本村，且丹都的次女埃古

家 户：名仍为埃古。这样，埃古家历 代 埃古 丹人，分成了

都、埃古 扁玛 嘎玛。、埃古

扁玛嫁给了邻村（嘎值得注意的是，埃古 拉村）的电

影放映员丹史，据丹史讲，他是干部，响应号召带头结婚的。

现在他 女们这个家庭已经是 口人代 ：扁玛夫妇生有

男，长女茨尔玛招赘在家，生有一子一女；长子独支与次子

甲茨皆已娶妻，独支有二女，甲茨有一子；小女给若已出嫁

本村拉它味家。由于人口太多，父亲丹史提出让长子分家，独

支夫妇及其两个女儿一家 口遂于 年分出另住。长女茨

尔玛顾及弟弟已娶妻，也提出希望另住，现父母已同意他们

分出。有意味的是，茨尔玛这对从妻居的夫妇，他们的孩子

却随父姓，以父亲的家名达都冠于名前，而不用母亲的家名

埃古。这 口之家，也将分成 户。这种世系不断变化、家

庭不断分衍的事例，在平静摩梭社区中较为普遍，尤其近年

来发展更快。人们普遍认为以前摩梭不分家的原因是走婚，兄

弟姐妹不矛盾、和睦相处。现在结婚，娶了妻子进来，弟兄

就会不和气，趁关系好的时候就分家，今后就团结了。

对于分家问题，老年人与年轻一代也各有自己的看法。我

们曾对独玛拉措及其正在经营百货生意的两个女儿进行了访

谈。母亲讲，喜欢女儿住在我身边，她们好使得很，但在不

在由她们决定吧。两个女儿巧妙地回答：在家与出去两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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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到时候适合哪样就做哪样。大女儿进一步明确讲：现

在一般来讲，自己成立一个家庭才好，跟起时代走。据了解，

要分家，得老人同意，不然即使年轻人有此愿望，也难于启

齿，他人也会笑话。而老一代人虽不情愿，为了顾全家庭的

和睦，也往往不得已而随儿女的心愿。这里，既反映了变革

时期观念、行为方式的冲突，又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

家 这，就是处于政治、庭小型化，夫妻小家庭在增多

经济 平静村当前中心区域及多民族杂居环境的摩梭社区

的特点。

拖支村

拖支村是拖支行政村所在地，现有摩梭 户，其中父系

户， ，母 系 户，占占总户数的 ，双系

户，占 。显然，这个社区的摩梭家庭，父系制占了

绝对优势。拖支村还有一部分集中居住着普米族的区域，当

地汉名叫西蕃（即普米）坪，普米家庭行父系制。

这个社区摩梭家庭父系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方面：

历史上这里是阿土司三老爷阿占升的领地，据阿占升之

长子扎巴松竹（现年 岁）的介绍：阿占升（摩梭名品初浓

甲） 年由土司家庭分出来居住在拖支，分到的土地大部

分在托甸（临近金沙江），一部分在拖支；分出的分居奴（属

奴隶，但另立家） 来户，家奴七八人，后来又有犯法来赎

身者、从彝族奴隶主手中买来者、自己来投靠者共计 来人。

这些奴隶（当地汉人叫俾子，摩梭语称“俄”）们的婚姻，分

居奴可以自己找、自己定走婚或结婚，也有由主子组合者；家

奴有走婚者，也有由主子强行组合成家庭者。因为这些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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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分居奴或家奴，都是世代为奴，封建领主为了其劳动

力的需要，需要他们增殖人口。这些俾子的婚姻，实行等级

内婚制（走婚另外），且多效土司行父系制，这是父系多的原

因之一。

其二、民族杂居，相互通婚，受普米、汉等民族的影响。

其三、“文革”中强迫实行一夫一妻制。据我们的统计，

在行父系制的 户人中，有 户是“文革”中强行组合的，

占行父系制户数的 。这些家庭已逐渐适应了父系制

的生活，加之又生存于历史上父系制相对多的环境中，所以

较温泉等社区，被扭合的夫妻家庭巩固率相对较高。

其四、改革开放、个体经济开始发展，一些年轻人的价

值观开始挣脱母系群体观念，个人本位、个体发展开始主导

自己的行为，认为一个人苦苦养活一大家人不划算，于是提

出了分家的要求。另有利益相争、兄弟姐妹不和睦而提出分

家者。还有部分家庭系无女而娶妻者或人多而分出者。改革

开放后分家者共有 户，占摩梭总户数的 ，这些分

家户，绝大多数都是从父系家庭中分出的，它们计有 户，

占父系家庭总 户，占数的 ，从母系家庭中分出者仅

母系家庭总数的 。可见母系家庭的巩固率还是较高

的。已习惯于父系制家庭者，分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无需逾

越从母系到父系的鸿沟，故其分家比率自然要大。难怪摩梭

人家一般都把娶妻看成家庭不和睦、促成分家之源。

同为分家频出、同为家庭小型化，平静村与拖支村有着

不同的内涵。其原因一是处于政治经济中心区域、对外信息

交流相对频繁，外来文化影响大，一是偏处一隅，信息交流

相对封闭，传统文化仍起着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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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村与瓦拉片村

这两个摩梭社区，一东一北，各不相关，然而它们都具

有处于离摩梭政治经济中心永宁街稍远，昔日以盛行母系制

的典型、今日则成为旅游景点等共同点，同时由于各自的区

位、环境的不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显出了不同的变化。

公里的泸沽湖落水村位于离永宁街 畔，含上下两村，

上村背山，全为普米族所居；下村面湖，为摩梭居住之所。这

里就专讲下村。落水下村共有 户白族相杂户摩梭，另有

而居。这 户 户，为总户数的摩梭家庭，母系就占了

。，父系仅 户，占 这 户中， 户是总管家有

后代， 户 年是年轻人娶了外村女而于近年分家的。据

的统计，下落水村当 户摩梭，其中母系家庭 户，占时有

，总户数的 双系家庭 户，占 户，父系家庭 ，占

年。我们于 调查时，将双系并入母系，因为有个

别人家虽有一对夫妻生活于母系家庭中，但其当家者、经济

及土地资源占有者全为母系大家庭成员，从妻居者无单独的

一份，他本人亦已融入母系大家庭中，其子女自然为大家庭

的一部分成员。据此情况，我们将这种情况列入母系。比如

戈尔 郭子家，姐妹分家后，因无男劳力，其走婚对象便前

来与其同居，他们与两个女儿组成一个家庭，当家者是郭子，

家名也用郭子的家名戈尔，两个女儿将继承母亲家自建的房

子及属于母亲家庭所分到的土地。父亲只身一人前来入户，没

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当然，这个家庭建立以后所创造的财富，

为这个家庭所共有。又如汝亨 扁玛一家， 岁的扁玛原为

走婚“，文革”中其走婚对象格则 贡嘎被迫到她家同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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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子女现实行走婚，扁玛的母亲娜珠原来也是走婚的，是

个母系大家庭。格则 贡嘎现已成为这个母系大家庭的成员，

享受着大家庭成员的义务与权利，而无自己夫妻单独的土地、

财产可资子女继承，他与大家庭成员一起，共同承担着奉老

养小的责任，在他失去劳动力以后，大家庭的后辈们又将承

担起赡养他及所有老人的责任，而不是由他的子女单独承担。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昔日以父系为主的“双系家庭”，也

年在起着变化。譬如　 统计为双系的阿瓦 鲁若家，现已

分为 户 户，：鲁若父子为 人皆过走婚生活；其弟及弟媳

已过世，他们的子女中，已成人者亦过着走婚生活。俨然，这

户已分衍为 户母系家庭。瓦若慈里家，老夫妻死后，其后

代都过走婚生活，又成了母系家庭。

下落水的摩梭家庭也在不断 户，分衍，已由 年前的

分衍为现在的 户。他们的分衍情况，据老人们讲，最早来

下落水的是戈尔。据民族学家的考证，“尔”为氏族，最早来

个氏族：西、胡、永宁这一地区的有 牙、峨、布、搓
，

“戈”可能是“胡”或“峨”、“搓”的谐音，这里不作考证。

戈尔后来分衍为 支：拉古、旦史、阿瓦、打巴、格则、茨

尔、阿开、戈尔、阿氏，这当为 个家族。这 个家族至今

分衍为如下家庭户：

拉古
户

旦史 户

阿瓦 户

打巴 户

格 户则

茨尔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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